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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根据怎样的原则确定自然人的国籍将直接影响到有关人士的居住选择、择业倾向和整

体的生活素质, 同时也影响到国家的人力配置、人才吸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在维护本国

的安全、政治稳定和经济利益的绝对前提下,国籍法还应通过其科学的规定, 以最小代价来吸

引人才与投资, 同时体现迁徙自由与人道主义原则, 在以人为本的新时代里实现人性化的法律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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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

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根据此规定, 在侨胞加入驻在国

国际后将自动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对于这一限制, 近

年来华侨华人反应普遍强烈。新西兰华人在全国政协主席、

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访新时呈递了“我们热切期盼祖国

尽快修改《国籍法》, 承认双重国籍”的建言书; 加拿大普通

话华人联合会发出调查报告, 显示 92%参与调查的大陆移

民认为承认双重国籍既有感情方面的因素 ,也是出于大量

实际需要; 2004 年5 月欧盟华人在温家宝总理访欧期间递

交了《欧盟华人致温家宝总理建议修法承认双重国籍》的

信, 以大量事实和丰富情感阐明了双重国籍对于华人的重

大意义。〔1〕凡此种种,无不说明 ,随着时代的发展,承认双重

国籍的呼声愈来愈高, 成为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现行《国籍法》的订立

1930 年《关于国籍法冲突若干问题的公约》第一章第

一条规定: “每一国家依照其法律决定何人为其国民。此项

法律如与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及普遍承认关于国籍之法律

原则不相冲突, 其他国家应予承认。”〔2〕我国现行《国籍法》

的颁布有着相当特殊而深刻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华、排华逆流, 在印度尼西亚更是发生大

规模屠杀华人、排挤华人的惨痛事实。为解决中国与印尼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华侨问题, 1955 年双方签订了《关于双重

国籍问题条约》, 主要内容是: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选择一

种国籍; 选择了缔约两国之中一国国籍的人,当然丧失另一

国国籍。对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说, 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

有利于我与有关国家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有利于侨胞在

当地长期生存和发展。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我国于

1980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重申了不承认中

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的原则。此法一直沿用至今。

二、现行《国籍法》在法理和应用上的弊端

国籍问题本质上是公民权问题, 与受到宪法保障的公

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密切相关。国籍法因而具有崇高法律地

位,属于宪法性文件。但是,由于历史原因, 现行《国籍法》过

于简单,在执行中缺乏操作性,比起大多较发达国家的同类

法律实质性条款过少,以至于在实践中有些不得不以公安

部1981 年关于实施国籍法的内部规定(试行草案)为依据,

从而造成在法理上存在违反宪法和《立法法》原则的重大问

题。

由于采用了“内部规定”, 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法律以

外的问题,如外交部与公安部两大部门之间的行政分工与

合作问题。解决这种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将“内部规定”法

律化,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方针。有法可依是依法行政的前

提,也是公民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实施宪法义务的重要保

障。

三、现行《国籍法》改革的必要性

除前述现行《国籍法》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以外, 面对社

会快速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多, 该法亦呈现出时代局限

性。二十五年已过,现行《国籍法》产生之初的国际环境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人口流动

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类群越来越繁多、自由度

越来越高,这一切都决定了改革势在必行。

(一)移民构成状况发生了变化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现有海外移民 (华人华侨)约 3000

万至 5000 万, 大多数由过去的苦力型转为现在的经济型、

知识型。华人华侨不再只单一地从事劳工、餐馆、手工业等

劳动密集型工作, 而开始大量地参与到诸多知识密集型工

种, 如建筑设计、软件开发、教学交流、商务贸易等, 并在某

些领域成为主力军和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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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交通的便利和信息的通畅,如今移民的目的地也

由过去的周边国家为主转为发达国家为主。而大部分发达

国家都承认或者有限度的承认双重国籍。这也为我国有限

度的承认双重国籍提供了对等的可能性。

此外, 从整体上看,早期移民经过长期的奋斗、创业, 已

积累的一定的财富力量, 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近年来纷纷

回国投资办厂、开公司、开发房地产等, 是外资收入的重要

组成部分, 并成为某些城镇的主要经济来源,如浙江著名的

青田县。新移民虽然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但知识层次高、观

念新, 在海外站稳脚跟后往往选择回国做进一步的开拓和

发展, 对国家的建设无疑是一笔宝贵财富。与建国初期的力

图扎根当地的移民们相比, 如今的新老移民早已解决了基

本的生存问题, 他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国内外拓展

自己的各种业务, 使自身的发展更适应国际化的趋势, 并充

分发挥作为国际人才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笔者认为, 如

何通过法律保障这些价值的视线, 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发展

的问题, 而是社会人力资源合理分配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新

时代下社会稳定的问题。

(二)移民在国内外面临的尴尬

由于单一国籍的限制, 移民国外的中国人或继续保留

中国国籍, 或放弃中国国籍, 加入驻在国国籍。能够继续保

留中国国籍是每一个海外华人的愿望, 然而,由于许多国家

尤其是非移民国家对外侨有着重重限制, 如果以外侨身份

在当地生存将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难题,诸如结婚、工作、

入学、旅行、经商、报税、保险等等来自各个方面的关卡。例

如加拿大明确规定,外侨5 年内在加拿大居住时间不得少

于730 天, 否则将自动失去永久居留权。〔3〕存在类似规定的

国家还有很多。除此,外侨遇有司法诉讼时往往因为司法权

利上的限制遭遇不公正待遇。此外, 与当地国民最大的区别

还在于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无法得到参政议政的权利, 致

使许多华侨只能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 即使个人能力很

强, 影响力也十分有限,很难与当地主流社会融合, 更莫说

向当地政府争取更多的权益与保障了。

因此, 在面对这些关乎生存的现实问题时,许多移民不

得不加入当地国籍, 从而丧失了自己祖国的国籍。然而这一

选择又给华人日后在国内的发展带来诸多尴尬。例如, 回国

签证有效期和停留期的限制, 就业许可的限制,办理房产、

财务方面委托手续的繁琐, 请国内父母照看子女时必须办

理外国儿童寄养手续, 儿童就学作为“外国学生”所面临的

一系列问题, 就连想要安度晚年回国定居的老华人也要办

理一系列繁琐的手续。通过近几年从事华人华侨工作, 笔者

听得来自海外华人的无数抱怨与期望, 也深切感受到这些

看似表面的小问题对于广大华人来说是多么至关重要。

(三)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

不言而喻,从建国初至今世界和中国都已发生了巨大

变化。地区间的合作越发紧密, 文化与民族都呈现着多元化

的发展状况, 许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我采取敌视政策的

国家, 现在都成为经济上、文化上交流与合作的伙伴。随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 我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也日

益提高, 与大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与发展中国家包括东南

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巩固发展。由于我国前期的国

籍政策, 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大多已加入当地国籍, 这些因

素, 都为实施国籍法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 为有

步骤地实现双重国籍排除了后顾之忧。

(四)移民对国籍认可的心理需求

国籍不仅代表了公民的法律归属, 也代表一个海外移

民的心灵归属。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意识到, 祖国在世界舞

台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民族的自豪感和落叶归根的

归属感也是他们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重要原因。在世界各

地,每次的反“台独”讨论会、纪念中国领导人讲话的各种座

谈会、抗战胜利等纪念日等等各种爱国活动的场合,都少不

了广大华人华侨的身影。这时候,作为有着拳拳报国之心的

华人, 是多么希望在自己满腔热情地表达对祖国热爱之情

的时候,还能够拥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还能够真

正自豪而骄傲地说: 我依然是中国人!

四、对现行《国籍法》改革的一条思路

据统计, 目前世界上有 53 个国家准许双重国籍并没有

或极少例外禁止; 15个国家和台湾地区一般准许双重国籍

并有相当例外许可; 37 个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地区一般禁止

并有相当例外许可; 78 个国家禁止双重国籍并没有或极少

例外许可; 另有9 个国家及百慕大、库克群岛和巴勒斯坦不

详。资料显示,越来越多的国家如德国、瑞典等, 正以不同的

方式接受双重国籍。

笔者认为, 对于我国来说,普遍地鼓励双重国籍并不现

实也无必要, 应该根据我国国情与移民状况, 有条件地适用

双重国籍。具体来说, 重点应该放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细化对“自动丧失国籍”的规定

根据国际丧失的原因可以分为自愿与非自愿两种类

型。自愿丧失包括: ( 1)申请退出某一国籍; ( 2)选择某一国

籍, 即有双重国籍者按照有关法律在一定期限内放弃一个

国籍。非自愿丧失国籍指当事人由于发生婚姻、收养、入籍

等法律事实丧失了原来的国籍。〔4〕笔者认为在非自愿丧失

国籍的情况中, 如基于婚姻、收养等原因而非本人自愿加入

他国国籍,以及基于出生而获得他国国籍时, 在他国亦承认

双重国籍的条件下, 应允许保留本国国籍, 即上述情况下承

认双重国籍。如因本人自愿主动要求加入他国国籍, 则可继

续实施“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规定。

(二)对新移民子女的国籍认定问题

许多新移民子女出生在驻在国。而根据出生地主权国

家的规定(如美国) ,儿童自出生之日起便具有出生地国国

籍。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移民父母希望子女能够在基础教

育扎实的中国就读小学甚至初中, 还有许多父母无暇照顾

子女,希望将子女送回国内亲戚身边长期居住。面对这些现

实的困境,笔者建议, 若出生地国不排斥双重国籍, 出生子

女父母或监护人又为该子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 可以承

认他们的双重国籍。具体实施上,可为儿童颁发中华人民共

和国护照或两年多次旅行证。待子女十八岁(或十六岁)后,

再令其在中国国籍和他国国籍之间进行选择。

以上是笔者对双重国籍在中国实施的一点浅见。对于

双重国籍的正确认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一体化趋势

日益加剧的今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有限度的承认双重

国籍是大势所趋, 这不仅是一个关乎公民宪法权利的问题,

也是一个关乎公民基本人权的问题。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

而言则是关系到人才流动、国民素质、海内外稳定的综合性

问题。当然,双重国籍的有效实行要以健全国籍管理、户籍

管理制度为前提, 以防止一些投机分子利用双重国籍制度

钻法律漏洞、逃避公民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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